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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篇 

       主筆人 | 武政大（湯惟揚） 
 

 

壹、前言 
一般於每年年初開始進行的各校法律研究所考試，多被視為該年度國家考試（一般舉

辦於每年七月份以後）的前哨站，經由法研所考試的出題內容，除了能夠了解目前出題老

師們最為關心的學術議題外，更重要的，也能夠藉此預測當年度（甚至是未來幾年）國家

考試的出題風向。為協助各位讀者備戰國考，筆者特別分析今年（110 年度）「臺大」、「政

大」及「臺北大」三校法研所「民事訴訟法」一科的考題，精選出四大最具有可考性的熱

門考點，並為各位讀者說明如後。 
 

貳、熱門考點 
一、 爭點整理方法論：臺大第 1 題。 

「爭點整理方法論」幾乎是每年臺大法研所的必考題，也是國考的常客，考生們一定

要充分掌握。整理臺大老師之相關見解，關於爭點整理之方法或流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階

段—「最上位爭點之整理」、「事實上爭點之整理」、「證據上爭點之整理」及「法律上爭點

之整理」，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最上位爭點之整理： 

指就「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為爭點整理，茲分別說明如下： 

1. 「訴之聲明」是否已特定： 

其相關重點包括： 

(1) 訴之聲明之表示，是否具體、明確而符合「明確性原則」？ 

(2) 是否存在複數之聲明而構成「訴之客觀合併」？若是，其合併型態為何？是否承認此種

合併型態？此種合併型態是否妥適？ 
 

2. 「訴訟標的」是否已特定： 

原告就其「訴訟標的」之表明，應具體到「得與其他紛爭之訴訟標的相區別」之程度。

又依「訴訟標的相對論」，原告得選擇「權利單位型」或「紛爭單位型」之訴訟標的，其應

採行之爭點整理方式亦有所不同，茲分別說明如下： 

(1) 權利單位型： 

原告於起訴狀內自行表明某具體之實體法上權利者，可認為原告係選擇「權利單位型」

之訴訟標的（性質上類似於「舊訴訟標的理論」下，以「實體法上權利」作為訴訟標的）。

國考偵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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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法院應行「論理型之爭點整理」，亦即以該實體法上權利之「構成要件」為中心，論理

地分析其所應具備之「要件事實」為何，並要求兩造當事人就該「要件事實」陳述事實及提出

證據。 
 

(2) 紛爭單位型： 

原告於起訴狀內僅陳述紛爭事實（原因事實），但未表明具體之實體法上權利者，可認

為原告係選擇「紛爭單位型」之訴訟標的（性質上類似於「新訴訟標的理論」下，以「訴

之聲明」及「原因事實」所呈現之法律上地位作為訴訟標的）。此時，法院應行「事實型之

爭點整理」，即先就原告所主張之紛爭事實，涵攝判斷其所該當之實體法上權利（若該當複

數之權利，法院尚應促使原告為擇定或排序），再以該實體法上權利之「構成要件」為中心，

分析其所應具備之「要件事實」為何，並要求兩造當事人就該「要件事實」陳述事實及提出證

據。 
 

(二) 事實上爭點之整理： 

此階段主要在確認、篩選兩造有爭執，且有調查必要之事實，其具體步驟如下： 

1. 就原告主張為「一貫性審查」： 

指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判斷依其主張，是否足以認定原告之本案請求為有理由，申言

之，即假設原告主張之事實全部為真，是否即可據此認定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若是，原

告之主張即具有「一貫性」，反之則否。而原告請求欠缺「一貫性」者，其所提出之事實即

無調查證據之必要，自不構成事實上爭點。 
 

2. 就被告答辯為「重要性審查」： 

指就被告答辯之事實，判斷依其答辯，是否足以認定原告之本案請求為無理由，申言

之，即假設被告答辯之事實全部為真，是否即可據此認定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若是，被

告之答辯即具有「重要性」，反之則否。而被告答辯欠缺「重要性」者，其所提出之事實即

無調查證據之必要，自不構成「事實上爭點」。 
 

3. 判斷「兩造當事人所陳述之事實」與「訴訟標的之要件」間是否存在關連性： 

在確認兩造當事人所主張或答辯之事實具備「一貫性」或「重要性」後，再進一步判

斷「兩造所陳述之事實」與「訴訟標的之要件」間是否存在關連性，若與原告所擇定實體

法上權利之構成要件無關，該項事實即應予以剔除，不構成「事實上爭點」。 
 

4. 確認並促使當事人就其陳述善盡「具體化義務」： 

就兩造當事人所為與訴訟標的要件有關連性之陳述，若有不明確者，法院應促使其「具

體化」，以便他造為肯、否之答辯。若當事人就其陳述未善盡此項「具體化義務」，即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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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課與「失權效」之正當性基礎。 
 

5. 促使當事人就他造所陳述之事實為肯否答辯並為篩選： 

就前開事實，法院應逐一確認他造是否爭執，即促使其為肯、否之答辯，若他造表示

不爭執，該項事實即不構成「事實上爭點」而無庸調查；反之，若他造有所爭執，且該項

事實有調查之必要性，即屬「事實上爭點」，而有進一步為「證據上爭點之整理」之必要。 
 

(三) 證據上爭點之整理： 

確定「事實上爭點」後，即應就該等事實進行「證據上爭點之整理」，即篩選得用以

證明該等「事實上爭點」之必要證據，並排列其調查順序，其具體步驟如下： 

1. 就待證事實分配舉證責任： 

(1) 法院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相關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就前開「事實上爭點」

之相關事實分配舉證責任（即決定應由何造當事人負擔「證據提出責任」）。 

(2) 又分配舉證責任時，為防止突襲性裁判，法官應適時表明其有關證據提出責任之判斷

內容（如有關由何造當事人就何事實負舉證責任之判斷、有關就待證事實存在之心證

已否達到證明度之判斷），而促使負行為責任者為充分之舉證活動。1 
 

2. 就證據為「可證性審查」： 

即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之結果，審查各當事人就其應負「本證」責任之待證事實所提

出之「證據」或「間接事實」，是否足以證明或推認該待證事實。 
 

(四) 法律上爭點之整理： 

1. 於整個爭點整理程序中，法院均應適時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以避免發生「法律

適用之突襲」，且應協同當事人整理法律上之爭點，以促使整個爭點整理程序之完備。 
 

2. 換言之，法官應負有「表明法律見解」之「義務」，若法官未將其據以裁判之法律觀點曉諭

當事人，使其有陳述法律上意見或為辯論之機會，所作判決對當事人而言即屬突襲性裁判。2 
 

二、 證明妨礙：政大第 3 題。 

(一) 法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 282 條之 1 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

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第 1 項）前項情形，於裁判前應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第 2 項）」，此即「證明妨礙」

                                                       
1 邱聯恭，《心證公開論》，收錄於氏著《程序選擇權論》，2004 年 9 月 30 日初版三刷，頁 164-165。 
2 許士宦，《集中審理與審理原則》，2009 年 4 月，頁 244 以下，轉引自姜世明，《法官對於法律見解之闡明─
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五五號民事判決》，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二)》，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2010 年 9 月初版第 1 刷，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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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茲說明如下： 

1. 此所稱「故意」，應被理解為「雙重故意」，亦即對於「妨礙行為」與「該妨礙行為將造

成證明之不能或困難」皆存在故意。 

2. 又條文中雖僅提及「故意證明妨礙」，而未包括「過失證明妨礙」之情形，惟學者多認

為此屬「法律漏洞」，「過失證明妨礙」應得「類推適用」本條規定。3又沈冠伶老師認

為，縱使認為立法者係刻意排除「過失證明妨礙」，於必要時（如醫療案件），仍可援用

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之規定，而認他造（病患方）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

證之事實為真實，結論上並無不同。4此外，姜世明老師認為：「應注意者為，於過失之

情形，亦應具備雙重要件。亦即，須具備關於證據方法保管之法定或程序前義務及對該

證據方法就將來訴訟所可能具有之意義具有認識。」5 
 

(二) 法律效果： 

當事人一造為「證明妨礙」之法律效果，乃「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

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 28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參照）。就此，沈

冠伶老師主張：「當事人在證明妨礙上之可歸責性為故意或過失，亦可能對於不利益之制裁

強度有所影響，例如：在故意之證明妨礙，可將受到證明妨礙之當事人一造所主張之應證

事實逕認為為真實；但在過失之證明妨礙，則尚不逕認應證事實為真實，而僅將關於該證

據之主張認為真正，如有必要，亦可考慮再對於證明度予以降低。…亦可考慮舉證人與證

據（或文書）之作成或接近之可期待性，舉證人對於證據所記載之內容事實愈難接近知悉

或距離愈遠時，則愈宜將舉證人所主張之應證事實認為（或擬制為）真實，始能對於妨礙

證明者，發揮有效之制裁作用，以符公平。」。6 
 

(三) 爭議問題：有爭議者係，「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於他造之「反證」，有無成立
「證明妨礙」之可能？7 

 
 
                                                       
3 姜世明，《過失證明妨礙》，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一)》，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8 年

6 月修訂二版一刷，頁 113；沈冠伶老師亦採相同見解，見沈冠伶，《證明妨礙法理在醫療民事責任訴訟之適
用》，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1 期，頁 174。 

4 詳參沈冠伶，《武器平等原則於醫療訴訟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127 期，頁 28 以下。 
5 姜世明，《過失證明妨礙》，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一)》，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8 年

6 月修訂二版一刷，頁 112-113。 
6 沈冠伶，《證明妨礙法理在醫療民事責任訴訟之適用》，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1 期，頁 177-179。 
7 姜世明老師：「對於本證部分，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既對之負舉證責任，若其對之有所毀損，係對有利於
己證據之毀損，若因此而無法使法院形成確信，則依舉證責任法則即可使對該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受不利
之判斷，原無證明妨礙法理適用之可能。」見姜世明，《對於所謂「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有證明妨礙」見
解之質疑》，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二)暨判決評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 11
月修訂一版一刷，頁 150；沈冠伶老師亦採相同見解，見沈冠伶，《證明妨礙法理在醫療民事責任訴訟之適用》，
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1 期，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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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此，沈冠伶老師採肯定說，其認為：「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如就本證之證明已使法院達

於相當確信之心證時，他造即有提出反證之必要，以動搖法院已經形成之心證。於此情形，

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如對於他造欲提出之反證予以妨礙時，亦可能構成證明妨礙。」。8 

2. 惟姜世明老師採否定見解，其認為：「確實如學者所言，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有妨

礙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進行反證提出之情形。但應注意者係，此一情形，若係原告

濫訴誣指，則其已違反真實義務，有真實義務之效果加以規範，實無須再有適用證明妨

礙理論之必要。」。9 
 

三、 證明度：政大第 3 題。 

(一) 意義： 

姜世明老師：「證明度係指涉法院對待證事實，經審酌訴訟資料後所形成認為該待證

事實為真實之心證度，是否已達到可認為該待證事實為真之確信標準，此一標準乃某最低

限度之心證度要求，唯有達到該最低要求，法院乃能形成確信。」。10 
 

(二) 「證明度」之標準：11 

1. 實務見解： 

如最高法院 73年度台上字第 2174號民事判決曾謂：「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然苟於其利己事實之主

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則其舉證責任即屬已盡。換言之，解除其舉證責任，只須有證據之

優勢，即屬非不可採信。此與刑事案件須證明被告犯罪至無合理之可疑，異其旨趣。」。此

近於「優越蓋然性」之見解（即認為證明度之標準應設定在 50%）。 
 

2. 姜世明老師： 

(1) 姜世明老師：「本文認為民事訴訟證明度理論在我國應設定在百分之九十（刑事訴訟法

則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採取「非常高度之蓋然性」【而非所謂「優越蓋然

性」（>50%）】之見解。12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使判決較接近於真實之發現，符合

                                                       
8 沈冠伶，《證明妨礙法理在醫療民事責任訴訟之適用》，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1 期，頁 176。 
9 姜世明，《對於所謂「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有證明妨礙」見解之質疑》，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
習(二)暨判決評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 11 月修訂一版一刷，頁 151。 

10 姜世明，《正義之可容許自然耗損》，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一)》，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09 年 5 月初版第 1 刷，頁 206。 

11 以下引用、整理自姜世明，《正義之可容許自然耗損》，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一)》，元照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 年 5 月初版第 1 刷，頁 222-223。 

12 沈冠伶老師亦採類似見解，見沈冠伶，《舉證責任與證據契約之基本問題─以作業系統裝置契約之給付不完全
為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192；但黃國昌老師則認為「優越蓋然性」可採，蓋大陸法系高標準
之證明度不僅產生較多之錯誤判決，同時更不公平地將大部分之錯誤加諸原告身上，見黃國昌，《民事訴訟
理論之新開展》，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67，轉引自姜世明，《三論證明度》，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
研習（二）曁判決評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1 年二版一刷，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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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正義及實體法價值預設。其二、我國乃採「職業法官」，而非「陪審團」（多人審

判體）制度。其三、避免濫訴。 

(2) 此外，姜世明老師指出，對於「真偽不明」之存在性，其關鍵在於「證明度」之標準

何在？亦即對於證明度要求高度，決定「真偽不明」之存在空間。例如，若將證明度

定在「優越蓋然性」，亦即 51%蓋然性以上者，則 49%蓋然性以下者，可認為「偽」，

而 51%以上者則為「真」。如此，真偽不明存在空間將被壓縮到 50%蓋然性之一點之上。

但若將證明度定位在 90%，則在 11%到 89%，均將成為「真偽不明」之空間，因其既

不能被認為係「真」，亦無法直接確信為「假」。以此類推，可知「真偽不明」之存在

空間，乃決定於「證明度」之標準。13 
 

(三) 「釋明」制度 vs 「證明」制度：14 

「釋明」與「證明」制度之主要差異，亦在於證明度標準之不同，可參考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60 號民事裁定：「證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

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

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

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

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

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

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四、 不動產訴訟之管轄：臺北大第 3 題。 

(一) 案例： 

若住在臺北市某甲與住在臺南市某乙間曾訂有租賃契約，標的物為坐落在臺中市之某

建築物，於租賃期滿後，所有人甲擬請求承租人乙返還系爭建築物，此時律師及法官應如

何確定其管轄權？15 
 
 

(二) 學說見解： 

                                                       
13 姜世明，《論客觀舉證責任》，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二）曁判決評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2011 年二版一刷，頁 282。 

14 以下引用、整理自姜世明，《專利侵權事件之假處分程序—以其釋明證明度為中心兼評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
台抗字第二五七號民事裁定》，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二)》，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0
年 9 月初版第 1 刷，頁 21 以下。 

15 本例引自姜世明，《不動產訴訟之管轄》，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初版第 1 刷，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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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世明老師認為，期能發生之情形及處理方式如下：16 

1. 甲起訴時僅主張其係所有權人，乙無權占有，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請求返還： 

此時應為「臺中地院」所專屬管轄（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法院 74 年台

上字第 280 號民事判例參照）。 
 

2. 若起訴時甲僅主張其係租賃物出租人，乙係承租人，租期屆滿，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請
求返還該建築物： 

此時非屬專屬管轄，原告可向「臺南地院」（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或「臺

中地院」（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起訴之。 
 

3. 若原告甲起訴時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原因事實亦均主張之，且
甲係向臺中地院起訴時： 

臺中地院應依客觀合併審理此一訴訟，不應將租賃物返還請求權移送管轄於他法院。 
 

4. 若原告甲起訴時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原因事實亦均主張之，且
甲係向臺南地院起訴時：★ 

(1) 對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其屬於專屬管轄，臺南地院並無管轄權，就該部分應移送臺

中地院（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但就此，若分割二地審理，顯然形成程

序成本之浪費，於法院公益及當事人均有所損害，實務運作上似不妨將該案二請求權均

移送臺中地院審理，較為妥適。 

(2) 就此，亦可參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年度簡抗字第 66號民事裁定：「經查，抗告人代位行

使之權利係相對人臺陽公司對相對人甲○○、乙○○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該訴訟依民事訴

訟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應專屬由系爭房屋所在地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管轄…至抗告人

請求相對人臺陽公司交付系爭房屋部分，雖係依買賣之債權契約請求履行，惟因該部分訴

訟與其得否代位相對人臺陽公司對相對人甲○○、乙○○提起返還所有物訴訟部分係基於同

一之原因事實，不宜割裂由不同之法院管轄，為訴訟經濟並防止裁判抵觸，原裁定法院自

得依職權該部分一併移送於台灣基隆地方法院。綜上，原裁定法院以裁定將該訴訟移送台

灣基隆地方法院，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審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5. 若原告起訴時原僅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而向臺中地院起訴，其後追加租賃物返還請
求權： 

就此可依客觀合併處理即可，無移送管轄之問題。 

6. 若原告起訴時原僅主張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而向臺南地院起訴，其後追加所有物返還請

                                                       
16 以下引用、整理自姜世明，《不動產訴訟之管轄》，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一)》，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9 年 5 月初版第 1 刷，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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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之訴： ★ 

(1) 對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其屬於專屬管轄，臺南地院並無管轄權，就該部分應移送臺

中地院。但就此，若分割二地審理，顯然形成程序成本之浪費，於法院公益及當事人均

有所損害，實務運作上似不妨將該案二請求權均移送臺中地院審理，較為妥適。【處理

方式同 4.】 

(2) 就此，可參考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67 號民事裁定：「按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

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又合意管轄於本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六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專屬管轄與合意管轄間，固

不生管轄競合而有選擇管轄法院之問題，惟於原告就不同之訴訟標的，對於同一被告為

同一聲明而提起重疊合併之訴，或為其他訴之競合（諸如單純、預備、選擇之訴的合併

等是），其中一訴訟標的為專屬管轄，他訴訟標的屬於兩造合意管轄之訴訟，究以何者

為其管轄法院？得否分由不同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就此原應積極設其規定者，卻未定

有規範，乃屬「公開的漏洞（開放的漏洞）」。於此情形，參照該法除於第一條至第三十

一條之三，分就普通審判籍、特別審判籍、指定管轄、管轄競合、專屬管轄、合意管轄

及訴訟移送等設有專節外，復於第二百四十八條前段針對「客觀之訴的合併」，另規定：

「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

合併提起之。」尋繹其規範意旨，均側重於「便利當事人訴訟」之目的，並基於專屬管

轄之公益性，為有助於裁判之正確及訴訟之進行，自可透過「個別類推適用」該法第二

百四十八條前段規定；或「整體類推適用」該法因揭櫫「便利訴訟」之立法趣旨，演繹

其所以設管轄法院之基本精神，而得出該法規範之「一般的法律原則」，將此類訴訟事

件，本於是項原則，併由專屬管轄法院審理，以填補該法之「公開的漏洞」，進而兼顧

兩造之訴訟利益及節省司法資源之公共利益。本件兩造雖於租賃契約約定關於租賃契約

所生爭執，合意由台北地院管轄，惟相對人嗣本於所有權之作用及租賃契約提起本件訴

訟，其中本於所有權請求，核係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事件，為專屬管轄，依上

說明，仍應併由專屬管轄法院之桃園地院管轄，原法院本於上述理由而為移送管轄之裁

定，雖非全以此為據，但於裁定結果並無二致，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亦

仍應維持。再抗告論旨，泛稱本件訴訟實為因租賃契約而涉訟，非因不動產之物權涉訟

等語，指摘原裁定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